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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依據道路交通噪音評估模式技術規範，道路交通噪音之模擬應參考各種道路交通噪

音評估模式使用指南，進行影響預測分析，其評估結果及那些相關輸入資料應納入

環境影響說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供審查？（20 分） 

二、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提及之「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之開發

行為」表，園區之開發、道路之開發、鐵路之開發及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（不含輕

軌）等四種開發行為，若被判定為應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，其判定準則（或

原則）為何？請詳述之。（20 分） 

三、依據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第 40 條，經環境影響評

估審查完成之開發行為，事後於開發行為進行中或完成後，有那些情形之一者，致

原開發行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，開發單位得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

16 條規定，辦理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、審查結論內容？（16 分） 

四、依據「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」第 4 條規範，當主管機關收到環境影響說

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書初稿後，應進行程序審查，確定其程序及書件內容是否符合

相關規定，請詳述主管機關收到環境影響說明書、環境影響評估書初稿、環境影響

評估書各應確認之項目為何？（24 分） 

五、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 106 年 9 月 20 日公告的「環境影響評估法」修正草案

第 2 條，將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書件，做了更完整及明確的界定，請詳述環境影響

評估書件是指那八種書件？（20 分） 


